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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研究實施要點 
                  96 年 3 月 26 日屏府人考字第 0960061881 號函頒訂，96 年 4 月 1 日實施 

104 年 8 月 6 日屏府人考字第 10421522700 號函修訂 

一、依據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第六條第一項訂定之。 

二、屏東縣立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研究，除依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及教育人

員留職停薪辦法辦理外，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相關規定。 

三、本要點所稱教師，係指現任本縣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

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及校長。 

四、教師申請進修、研究條件如下： 

（一）教師申請在職進修、研究須在學校服務一年以上，其服務一年之計算以

依法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實際擔任正式教師之學期起算至報考時該學

期結束止，留職停薪、延長病假及服兵役年資不予採計。 

（二）師資培育之大學公費畢業生，於其服務義務期限內不得參加留職停薪進

修、研究。但依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規定償還公費者不

在此限。 

（三）學校在不影響教學及行政業務之前提下，依下列原則核准全時、留職停

薪、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之名額： 

1.每學年度不超過學校編制教師員額百分之十為限，編制教師員額未滿

十人者，其參加進修、研究名額以一人計。 

2.學校班級數十二班以下者，累計進修、研究名額不超過學校編制教師

員額百分之三十。 

3.同一學校中，教師進修、研究人數受名額限制時，以進修學士、碩士、

博士為先後順序，並以一項為限。 

（四）參加公餘進修、研究者，其名額不受前款之限制。教師於寒假、暑假、

夜間、週休時段進修研究，為公餘時間進修、研究。但兼行政職務者參

加寒暑假期間進修、研究，則仍屬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應受名額

限制。 

五、學校應確實依教學、業務需要及教師進修研究相關規定，審查教師研究進

修申請，其程序如下： 

（一）全時及留職停薪，應報本府核定後，始得前往進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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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不含校長）參加部分辦公時間及公餘時間進修、研究，由學校自

行核定，並造冊列管。 

（三）校長申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及公餘進修、研究時，應報本府核定後，始

得前往進修。 

六、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者，每週公假時數最高以八小時為限，惟學校教

學或業務仍須親授或自理，且原則不得再以其他假別或方式從事進修、研

究。 

教師公餘進修者，原則不得於上班時間申請任何假別前往進修。 

教師以非屬進修之事由辦理留職停薪而從事進修研究者，視為留職停薪

原因消失，應辦理回職復薪；惟教師原經奉准進修，嗣後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時，准予進修至畢業或課程結束為止。 

七、教師進修、研究期限如下： 

（一）全時進修、研究之期限最高不得超過二年，超過二年以上，應予留職停

薪。 

（二）部分辦公時間及公餘進修、研究期限不得超過法定修業年限。 

（三）留職停薪進修研究者，依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辦理。 

（四）教師進修、研究期間，得視實際需要，以學年為單位申請變更進修、研

究方式，並以一次為限。 

八、教師進修、研究義務如下： 

（一）教師參加在職進修、研究期間，除留職停薪進修、研究者外，不得拒絕

學校指派之行政及教學工作。寒暑假期間，服務學校如有教學及行政需

要，應依規定返校處理。 

（二）留職停薪進修、研究者，於履行服務義務期間，再申請進修研究者，應

於契約書中載明將來取得學位後履行前後進修學位累計應服務之義務

期間。 

九、各校初聘之教師於職前或經原任學校同意進修、研究有案者，仍應經現任

服務學校依本要點相關規定審查核可後，始得前往進修。 

十、違反本要點規定或未經同意擅自利用辦公時間進行研究進修者，應依情節

按有關規定懲處。 


